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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体 育 局

文件
浙 江 省 自 然 资 源 厅
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浙 江 省 水 利 厅
浙 江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
浙体群〔2023〕250 号

关于印发《浙江省公共体育设施

分级配置指南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体育部门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建设局、水利

局、农业农村局：

现将《浙江省公共体育设施分级配置指南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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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体育局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

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水利厅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

2023年9月1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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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公共体育设施分级配置指南

为规范浙江省公共体育设施分级配置，补齐公共体育设施建设

短板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《浙江省公共体育设施管理

办法》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指南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以人民为

中心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不断增加公共体育设施有效供给，补齐群

众身边的公共体育设施短板，建成城市社区“10 分钟健身圈”，

推动农村体育设施高质量覆盖，实现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地区均

衡、城乡均衡、各类人群均衡，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

体系，为高水平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强省、奋力推进“两个先行”

作出积极贡献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公共体育设施是指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社会力量举办，向公众

开放用于开展体育活动的公益性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、健身中

心等的建筑物、场地和设备。省本级、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乡

镇（街道）、行政村（社区）公共体育设施的配置适用本指南。

三、分级配置

（一）省本级公共体育设施配置

省本级应配置大型综合性公共体育设施，主要包括体育场、体

育馆、游泳馆、全民健身中心以及老年人体育活动中心、青少年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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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活动中心、残疾人体育活动中心等专属设施。

（二）设区市公共体育设施配置

设区市级公共体育设施应配置大中型综合性公共体育设施，按

“5+X 配置”:主要包括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、全民健身中心、

体育公园，X 表示：老年人体育活动中心、青少年体育活动中心、

残疾人体育活动中心等专属设施。

（三）县（市、区）公共体育设施配置

县（市、区）级公共体育设施应配置中小型综合性公共体育设

施，以人口规模和山区 26 县分类，按“4+X 配置”：主要包括体

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、全民健身中心，X 表示：体育公园、智慧

健身步道以及其他专项场馆。县（市、区）行政区域内可共享省、

设区市本级公共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（以下称“一场两馆”）。

（四）乡镇（街道）公共体育设施配置

乡镇（街道）级公共体育设施按有室内和室外健身场地设施配

置（以下称“双有”），主要包括：全民健身中心（文体中心）、

多功能运动场、笼式足球场、百姓健身房、健身步道、健身公园等。

（五）行政村（社区）公共体育设施配置

行政村（社区）级公共体育设施一般依托社区邻里中心和农村

文化礼堂建设，按“双有”配置，主要包括：村级全民健身广场、

多功能运动场、体育活动室(百姓健身房）、健身路径等。

四、配置要求

（一）拓宽建设空间。各级公共体育设施配置包括但不限于

列举的设施，鼓励和支持各地依法依规用好城市空闲土地和公益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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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用地建设体育设施。在公园绿地、滨水绿道、屋顶空间、桥下

空间、地下空间、闲置用地等区域，在不妨碍交通安全、结构安全

和主要功能等前提下，因地制宜建设嵌入式体育设施。在不妨碍防

洪、供水安全等前提下，可依法依规在河道湖泊沿岸、滩地建设健

身步道等体育设施，有序拓展水上运动公共空间。配置的健身器材

和设施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，不得破坏自然生态，充分利用自然环

境打造运动场景，鼓励配备夜间照明设备，实施体育设施“点亮工

程”。

（二）补齐建设短板。各地要结合编制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专

项规划，聚焦群众就近就便健身需要，补齐群众身边体育设施不足

短板，注重提升妇女、未成年人、老年人、残疾人等群体使用公共

体育设施的便捷性、安全性和多样性。优先规划建设贴近社区、方

便可达的全民健身中心、多功能运动场、体育公园、健身步道、健

身广场、小型球场等健身设施，鼓励健身路径迭代升级，优先配置

二代智慧健身路径。主动融入美丽乡村和未来社区建设行动，利用

文化礼堂等场所推进行政村体育设施建设，增加农村地区体育健身

设施供给。新建（改建）居住小区要按照国家规定配建社区健身设

施。统筹谋划“一场两馆”建设，合理布局，兼顾社区使用，增加

应急避难（险）功能设置。

（三）倡导复合用地。支持对健身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

进行功能整合，盘活城市空闲土地。在不改变、不影响建设用地主

要用途的前提下，鼓励复合利用土地建设体育设施，通过与具有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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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性用途土地产权人达成使用协议的方式促进体育设施项目落地。

在养老设施规划建设中，要安排充足的健身空间。

（四）支持租赁供地。鼓励各地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

下，支持以长期租赁、先租后让等方式供应体育设施用地。采取长

期租赁的，租期不超过 20 年。采取先租后让的，在公告时明确租

赁期限、租赁转出让等条件。

本通知自 2023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省本级公共体育设施配置清单

2.设区市公共体育设施配置清单

3.县(市、区）公共体育设施配置清单

4.乡镇（街道）公共体育设施配置清单

5.行政村（社区）公共体育设施配置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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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省本级公共体育设施配置清单

项目 项目定义
建筑面积

（平方米）

座位数

（万座）
设施功能 配置要求 备注

体育场

指有8条以上标准400米跑
道、场地中心含有 11 人制
足球场、并建有固定看台的
体育建筑。

－ ≧4

能开展大型田径、足球运动等比
赛和练习;可进行大型文艺演出、
大型集会等活动；符合应急、疏
散、消防、安全、卫生防疫等相
关法律法规标准。

1.应配置 8 道 400 米标准跑道、标准足
球场和部分项目的田赛场地;
2.观众座位为固定座。

大型

体育馆
指配备有专门设备，能够进
行单项或多项室内竞技比
赛和训练的体育建筑。

－ ≧0.6

能开展多项大型室内体育运动比
赛和练习;可进行大型文艺演出、
大型集会等活动；符合应急、疏
散、消防、安全、卫生防疫等相
关法律法规标准。

1.主要由比赛和练习场地、看台和辅助
用房及设施组成；
2.观众座位为固定座。

大型

游泳馆
指可供游泳、戏水活动的室
内体育场地。

－ ≧0.3
能开展游泳、水球和花样游泳等
室内比赛和练习。

1.应配置10泳道50米室内标准游泳池
和 1 个准备池;
2.观众座位为固定座。

大型

全民健身
中心

指专用于开展全民健身活
动，以室内空间环境为主的
综合性体育设施。

≧3000 －
能开展多项群众体育运动和中小
型体育比赛活动。

1.应配置室内和室外运动场地，以室内
场地为主，体育项目应不少于 12 项;
2.不设固定看台。

专属设施

主要指老年人体育活动中
心、青少年体育活动中心、
残疾人体育活动中心等体
育设施。

－ －
能开展老年人、青少年、残疾人
等中小型体育赛事活动。

因地制宜，根据老年人、青少年、残疾
人设置相关场地和设施器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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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设区市公共体育设施配置清单

项目 项目定义
建筑面积

（平方米）

座位数

（万座）
设施功能 配置要求 备注

体育场

指有8条以上标准400米跑
道、场地中心含有 11 人制
足球场、并建有固定看台的
体育建筑。

－ ≧2

能开展大型田径、足球运动等比
赛和练习;可进行大中型文艺演
出、集会等活动；符合应急、疏
散、消防、安全、卫生防疫等相
关法律法规标准。

1.应配置 8 道(或 6道）400 米标准跑

道、标准足球场和部分项目的田赛场

地;

2.观众座位为固定座。

大中型

体育馆
指配备有专门设备，能够进
行单项或多项室内竞技比
赛和训练的体育建筑。

－ ≧0.3

能开展多项大型室内体育运动比
赛和练习;可进行大中型文艺演
出、集会等活动；符合应急、疏
散、消防、安全、卫生防疫等相
关法律法规标准。

1.主要由比赛和练习场地、看台和辅助

用房及设施组成；

2.观众固定座不少于 80%。

大中型

游泳馆
指可供游泳、戏水活动的室
内体育场地。 － ≧0.15

能开展游泳、水球和花样游泳等

室内比赛和练习。

1.应配置 8 泳道 50 米室内标准游泳池
和 1 个准备池;
2.观众固定座不少于 80%。

大中型

全民健身
中心

指专用于开展全民健身活
动，以室内空间环境为主的
综合性体育设施。

≧3000 －
能开展多项群众体育运动和中小

型体育比赛活动。

1.应配置室内和室外运动场地，以室内
场地为主，体育项目应不少于 12 项;
2.不设固定看台。

体育公园

指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
特色的主题公园，具有多种
体育活动场地及符合各项
技术标准的体育设施。

≧60000 － 能开展多项群众体育运动。

1.面积 6 万平方米以上，绿化用地 65%
以上，体育场地面积 15%-20%；
2.运动场地不少于 6块，能同时开展项
目不少于4项；健身步道1.5公里以上。

中型

专属设施

主要指老年人体育活动中
心、青少年体育活动中心、
残疾人体育活动中心等体
育设施。

－ －
能开展老年人、青少年、残疾人
等中小型体育赛事活动。

因地制宜，根据老年人、青少年、残疾
人设置相关场地和设施器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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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县（市、区）公共体育设施配置清单
项目 项目定义

建筑面积
（平方米）

分类
座位数
（万座）

设施功能 配置要求 备注

体育场

指有8条以上标准400米跑
道、场地中心含有 11 人制
足球场、并建有固定看台的
体育建筑。

－

50 万人口
以上

≧0.5 能开展田径、足球运动等
比赛和练习;可进行文艺
演出、集会等活动；符合
应急、疏散、消防、安全、
卫生防疫等相关法律法规
标准。

1.应配置 8道(或 6 道）400 米标准跑
道、标准足球场和部分项目的田赛场
地;
2.观众固定座位不少于 60%。

50 万人口
以下

≧0.3

山区26县 ≧0.2

体育馆
指配备有专门设备，能够进
行单项或多项室内竞技比
赛和训练的体育建筑。

－

50 万人口
以上

≧0.3 能开展多项室内体育运动
比赛和练习;可进行大中
型文艺演出、集会等活动；
符合应急、疏散、消防、
安全、卫生防疫等相关法
律法规标准。

1.主要由比赛和练习场地、看台和辅助
用房及设施组成；
2.观众固定座位不少于 60%。

50 万人口
以下

≧0.2

山区26县 ≧0.1

游泳馆
指可供游泳、戏水活动的室
内体育场地。

－

50 万人口
以上

≧0.05

能开展游泳比赛和练习。

1.应配置 8泳道（或 6 泳道）50 米室
内标准游泳池和 1 个准备池;
2.观众固定座位不少于 60%；
3.山区 26 县可配置 8 泳道（或 6 泳道）
50 米或 25 米室内游泳池。

50 万人口
以下

≧0.03

山区26县 －

全民健身
中心

指专用于开展全民健身活
动，以室内空间环境为主的
综合性体育设施。

≧3000 － －
能开展多项群众体育运动
和中小型体育比赛活动。

应配置室内和室外运动场地，以室内场
地为主，体育项目应不少于 12 项。

体育公园

指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
特色的主题公园，具有多种
体育活动场地及符合各项
技术标准的体育设施。

≧40000 － －
能开展多项群众体育运
动。

1.面积 4 万平方米以上，绿化用地 65%
以上，体育场地面积 20%以上；
2.运动场地不少于 5块，能同时开展项
目不少于 3项；健身步道 1 公里以上。

小型

智慧健身
步道

是指健身步道的路径全程
实现智能化，在健身步道基
础设施的前提下，增加数字
化管理和服务云平台、信息
采集、演示和测试系统。

－ － －

主要进行跑步、健步走、
自行车骑行等健身运动，
并通过智能健身平台与系
统，指导锻炼人员进行科
学的运动。

1.线型 1000 米以上，环形 300 米以上，
道宽 1.2 米以上，配置相应的标识、服
务和环保系统等设施，禁止机动车通
行；
2.各硬件设备应具备用户识别、运动信
息收集、计算等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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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乡镇（街道）公共体育设施配置清单

项目 项目定义
建筑面积
（平方米）

分类
座位数

（万座）
设施功能 配置要求 备注

全民健身
中心（文
体中心）

指专用于开展全民健身活
动，以室内空间环境为主的
综合性体育设施。

≧1000
8 万人口
以上

－
能开展多项群众体育运
动、文化活动和小型体育
比赛活动。

应配置室内和室外运动场地，以室内
场地为主，体育项目应不少于 6 项。

≧800
8 万人口
以下

多功能运
动场

满足两种或两种以上体育
项目转换使用，向公众开放
的公益性体育活动场地设
施。

≧600 － －

以球类（篮球、足球、气
排球、羽毛球）项目场地
为主，也可用于其他全民
健身活动。

一般由单片运动场地、体育器材、围
网设施、照明系统、标识系统共同组
成。

笼式
足球场

用围网进行封闭的足球运
动场地

≧500 － －
主要进行 5 人制足球的训
练和比赛。

1.长：25-45 米，宽：15-25 米;
2.由人造草皮（真草）、框架、防护
网、出入口（门）和照明设备等构件
组成。

百姓
健身房

由政府主导、依托社会力量
合办，具备对群众公益（低
收费）开放的公共室内场馆
型自助健身房。

≧150 城市

－

功能区域布局明确，分区
合理，可设置有氧区、力
量区、操舞房、棋类区或
乒乓球室等，农村可不设
操舞房。

1.各类标志标识按要求配置；
2.设器械区（包括有氧练习区和力量
练习区）和操舞房，器械区面积不应
小于 100 平方米 ，操舞房面积不应
小于 50 平方米 ；城市百姓健身房设
闸机和流量探头。

≧80 农村

健身步道
指以体育健身为主要用途，
并有明显标志标识的专用
道路。

－ － －
主要进行跑步、健步走、
自行车骑行等健身运动。

1.长度 1 公里以上，宽 1.2 米以上，
配置相应的标识系统、服务系统和环
保系统等设施;
2.禁止机动车通行。

健身公园
指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
特色的主题公园，具有多种
体育活动场地和体育设施。

≧3000 － －
能开展多项群众体育运
动。

面积 3000 平方米以上，体育场地面
积占 30%以上；健身步道 0.5 公里以
上,运动场地不少于 3 块，开展项目
不少于 4 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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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行政村（社区）公共体育设施配置清单

项目 项目定义
建筑面积
（平方米）

分类
座位数

（万座）
设施功能 配置要求 备注

村级全民
健身广场

适合农村不同年龄人群开
展健身活动，以室外项目为
主，向公众免费开放的运动
场所。

≧2000 行政村 －

满足农村集聚区群众日常
锻炼，以球类、运动器材
为主，是农村重要的休闲
游憩活动场所。

1.有三片球类场，至少 1 片为标
准场地；4 件以上二代智能健身路
径;
2.配有小型儿童娱乐设施；
3.建有无障碍设施通道和科学健
身知识宣传栏；设置安全管理制
度及体育规范行为的标识牌。

多功能
运动场

满足两种或两种以上体育
项目转换使用，向公众开放
的公益性体育活动场地设
施。

≧600
行政村
(社区)

－

以球类（篮球、足球、气
排球、羽毛球）项目场地
为主，也可用于其他全民
健身活动。

一般由单片运动场地、体育器材、
围网设施、照明系统、标识系统
共同组成。

体育
活动室

供群众锻炼身体及进行各
项体育活动的室内小型活
动专用场所。

≧60
行政村
(社区)

－
能开展多项全民健身活
动。

1.配置乒乓球室、棋牌室或其他
体育健身的器材；
2.有条件的可配置百姓健身房。

健身路径

指在社区、村、公园等地建
设的，由一系列室外健身器
材组成，专供人们健身、锻
炼使用的体育健身器械。

≧50 － －

适合不同人群的锻炼需
求，针对肢体、躯干、心
肺、益智、平衡等进行功
能锻炼。

1.鼓励优先配置二代智慧健身器
材，一代健身路径应配置 10 件以
上；
2.有安全使用警示提醒和相关制
度标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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